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
湘人社发〔2015〕47号 

 
 

转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

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

服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州党委组织部，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（物

价局）、财政局、档案局： 

现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进

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4〕9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如下意见一并贯彻实施。 

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湖 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湖 南 省 档 案 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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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职责分工 

（一）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实行集中统一，归口管理的体

制。我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具体由省、市州、县市区公共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以及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单位管理，其他

单位未经授权不得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。 

（二）跨地区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，由流动人员户籍所在地

或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。省、市州、

县市区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在地在同一市州的，可由流动人

员自愿选择服务机构，相关服务机构不得拒收。 

二、规范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

（三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流动人员

人事档案管理工作，可参照相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。各级公共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，提升

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，保持工作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。 

（四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库房应

按照《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25—2010）的要求建设，并切

实做好安全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

档案信息化建设，推进人事档案数字化；建立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

本情况定期统计分析和信息报送制度；研究制定信息化服务标准；

建设互联互通的省、市州、县市区三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网络服务

平台，逐步实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无障碍流转。 

（六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不断推进流动人员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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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管理的标准化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建立岗位责任制、服务承诺

制、限时办结制、责任追究制等服务规范，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

会各界公开，提供优质服务，提升服务能力，树立良好形象。 

三、保障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基本经费 

（七）从 2015年 1月 1日起，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

免费提供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流

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所需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充分保障流动

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运行经费。 

（八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将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所需

的人员经费、办公经费、业务经费、设备经费及场地维护等费用按

管理人事档案数量等因素进行测算，以确定当年财政预算额度。 

（九）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库房、服务

场所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，确保人事档案绝对安

全和服务质量提升。 

四、强化工作措施 

（十）各地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和指导监督，密切协调配合，积极主动应对，妥善化解工作中

遇到的问题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

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建立健全服务诚

信档案并定期公布。 

（十一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尽快做好流动人员人

事档案管理服务相关费用取消后的衔接过渡工作，确保服务队伍

不散、服务水平不降、服务范围不减，保障档案安全和正常流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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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不允许出现因取消收费而拒收流动人员人事档案、拒绝提供相

关服务等情况。 

（十二）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督查和指导，确

保取消流动人员人事关系及人事档案管理收费工作落到实处，让

人民群众满意，让广大流动人员得到实惠。 

（十三）各级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落实流动人员人事档

案日常管理的责任，在档案和材料接收、查借阅、转递、保管等

环节严格按制度全程把关。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涂改流动人员人

事档案，严禁在年龄、工龄、党龄、学历、经历和身份等方面弄

虚作假，严禁为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人员新建、重建档案。有任何

档案违纪违法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、《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》

（监察部第 30号令）、《湖南省档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由

相关部门视情节轻重，对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，严肃查处。凡发

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涂改及材料内容造假的都要全程倒查，存在

隐情不报、把关不严等失职渎职行为的，不仅查处当事人，而且

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 

 

 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    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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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  

 

 

 

 

湖南省档案局 

2015年 5月 1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2015年 5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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